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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青岛中院联合多部门加强减刑假释案件财产性判项执行协助工

作

●淄博中院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减刑假释案件高质效办理

青岛中院联合多部门加强减刑假释案件
财产性判项执行协助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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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相关制度不清晰、履行渠道不畅通等导

致罪犯财产状况核查难、履行能力认定难是现阶段全国法院办理

减刑假释案件普遍面临的司法难题。青岛中院在总结近三年减刑

假释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理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与财产性判项执

行的关系，积极加强多部门协作机制，探索构建公平高效的罪犯

财产状况核查和履行能力评判体系。

2023 年 8 月 7日，青岛中院与青岛市检察院、青岛监狱、北

墅监狱等四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财产性判项执

行协助工作的意见》，畅通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案件

审理的衔接工作，切实提高减刑假释工作质效，在全国创新推动

刑事财产性判项执行查询难题得到有效解决，为减刑假释司法实

践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“青岛样本”。《意见》共分为六部分17

条具体措施。一是明确主体责任，协同提升执行协助效率。《意

见》明确各部门在罪犯个人财产状况核实工作的职责，建立以人

民法院为中心、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、刑罚执行机关积极配合的

工作模式，共同做好财产性判项的强制执行和调查核实工作。二

是细化协作流程，规范提高财产查询质量。《意见》规范罪犯财

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协助查询流程，明确人民法院与刑罚执行机

关互相协助查询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十个工作日的反馈时限、反

馈的具体内容等，确保罪犯财产执行相关信息及时互通，为高效

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和执行工作创造有利条件。三是加强教育

引导，多元促进罪犯主动履行。《意见》明确要定期开展专题教

育，做好释法明理和政策宣讲，切实引导罪犯全面、正确理解减

刑假释政策，对有履行能力和意愿的罪犯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，

畅通财产性判项的主动履行途径。四是健全沟通机制，筑牢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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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通互享基础。《意见》明确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沟通制度和信

息互通制度，加强沟通研讨，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，统一司法

理念和实体标准，实现资源共享与有效整合，确保工作机制发挥

实效。

淄博中院多措并举
扎实推进减刑假释案件高质效办理

今年以来，淄博中院严格落实“两高两部”《关于加强减刑、

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》，不断创新工作机制、推动协作配

合，进一步提升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水平。

一、创新办案模式，切实提升实质化审理水平

一是全面规范办案流程。先后制定《减刑、假释案件审理程

序的规定》《减刑、假释案件网上办案流程》等4项制度规程，

细化办案程序，强化节点管理，规范信息公开，切实提高严格依

法公正高效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的规范化程度。二是推行“要素

式”审查模式。建立案件审理要素表，涵盖罪犯犯罪性质、财产

性判项履行情况、狱内表现情况等 17项要素，以审查要素表形式

助力实质化审理可视化，有效推动“简案快审”。复杂案件由减

刑假释办案团队法官及助理集体讨论研究，借助案件审理要素表，

严格实行一案一议，必要时通过全流程平台现场查阅证据材料，

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，切实推进实质化评议。三是突出庭审调查

重点。全面扩大减刑、假释案件开庭范围，除三类案件外，把具

有狱内违规次数较多、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

缓、历次减刑频率频繁幅度大、假释考验期较长或具有假释从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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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形的案件纳入重点庭审范围，充分发挥庭审功能，加强对主

要事实、核心证据的审查，推动审查办理更加客观公正。

二、密切会商协作，最大限度统一评价尺度

一是强化支部共建引领。积极与淄博城郊检察院第二党支部、

鲁中监狱刑罚执行科党支部、淄博监狱侦查刑罚党支部搭建党建

共建平台，签订共建协议书，开展“强党性”、法律宣讲等多种

形式的党建共建活动，形成党建引领促业务提升新模式，深化良

性互动，实现互促互进。二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。坚持每月会同

检察院、监狱召开专题联席会议，常态推进法院、检察院、监狱

三方同堂培训和实务研讨，围绕案件办理以及新政策规定适用中

的问题进行沟通协调，进一步细化提交证据材料的规范要求，统

一事实认定和法律政策适用标准，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和工

作格局。三是推动干警互学互鉴。联合监狱机关开展互派人员实

践锻炼活动，制定《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鲁中监狱山东省

淄博监狱关于互派人员实践锻炼的实施意见》，通过审判机关、

刑罚执行机关人员横向互派，助力法院干警熟悉了解罪犯刑罚执

行、监管改造情况以及监狱减刑假释提报、审查流程，监狱干警

熟悉了解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工作流程及裁判标准，促进双方

人员综合业务素质提升。

三、拓展审判职能，推动办案质量和效果相互促进

一是扎实推定期反馈和案例引导。建立反馈从严办理案件情

况制度，把从严减刑、不予减刑或假释的案件编入《减刑假释工

作动态》，实行一季度一反馈，同时印发检察机关和刑罚执行机

关，促使检察院、监狱工作进一步规范化、精细化、专业化。编

写发布《2022 年度减刑假释典型案例》，充分发挥刑法惩罚与教



— 5 —

育相结合的作用。二是推动普法宣传教育进监狱。联合监狱机关，

通过面对面宣讲、专题法治讲座等多种形式，发挥法院对服刑人

员的法治宣传和教育引导作用。编辑制作《减刑假释普法课堂》

宣传片，作为监狱开放日固定活动，向罪犯及其亲属播放，增强

罪犯及其亲属对于减刑、假释相关法规政策的了解，实现释法明

理的预期效果。三是建立假释联动回访机制。重点抽取 2022 年

以来社区矫正执行地在山东省境内、假释考验期长或具有假释从

严情形的多名罪犯，联合检察机关、监狱组成回访考察小组，以

面谈、座谈、走访等形式对假释罪犯进行实地回访，准确掌握假

释罪犯回归社会后的现实表现以及各地区社区矫正机构对假释罪

犯的监督矫正情况，保证假释案件质效，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

罪。今年已对山东省境内5个地区 8名假释罪犯进行回访并实地

考察社区矫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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